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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2002年3月24日水利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15号发布 2015年12月16日水利部令第47号第一次修改 2017年12月22日水利

部令第49号第二次修改）

　　第一条　为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保障建设项目的合理用水要求，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于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建设

项目业主单位（以下简称业主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第三条　建设项目利用水资源，必须遵循合理开发、节约使用、有效保护的原则；符合江河流域或区域的综合规划及水资源保

护规划等专项规划；遵守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协议。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业主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基本要求，自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对其建设项目进行水资源论证。

　　第六条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取水水源论证;

　　（三）用水合理性论证;

　　（四）退（排）水情况及其对水环境影响分析;

　　（五）对其他用水户权益的影响分析;

　　（六）其他事项。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基本要求见附件。

　　第七条　业主单位在向具有审批权限的取水许可审批机关取水许可申请材料时，应当一并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作

为取水许可审批的重要依据。未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且经一次告知仍不补正的，视为放弃取水许可申请。

　　第八条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由具有审查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进行审查，并根

据取水的急需程度适时提出审查意见。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和审定后的报告书是审批取水许可申请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对以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进行审查:

　　（一）水利部授权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取水许可申请的建设项目；

　　（二）兴建大型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日取水量5万吨以上）的建设项目。

　　其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分级审查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应严格依据国家发布的有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规程和规范，客观、公正、合理地

组织报告书审查工作，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并对审查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通过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业主单位应重新或补充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并提

交原审查机关重新审查：

　　（一）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取水标的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自审查通过之日起满三年，建设项目未批准的。

　　第十二条　业主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从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单位，在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由水行政

主管部门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违反《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的，依照其规定处

罚。

　　第十三条　从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取水量较少且对周边影响较小的，可不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具体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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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